附件：
[bookmark: _GoBack]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2025年重点普法责任清单
	序号
	重点普法内容
	责任单位
	重点宣传月
	备注

	一、共性责任
	

	1
	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等权威读本的学习宣传，持续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引导全局干部职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局属各科室、单位
	全年
	

	2
	深入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学规学法纳入干部职工培训课程，采取集中学习培训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学习贯彻《昆明市晋宁区水务局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清单》中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国家工作人员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提高法治素养。
	
	
	每季度领导干部集中学法不少于1次。

	3
	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普法宣传新格局，在全面开展现场活动的同时，深化“互联网+法治宣传教育”，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的水务普法宣传，推动法治宣传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网络、进工地，扩大水务普法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4
	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组织2025年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深化宪法纪念、宪法宣誓、国家象征与标志等制度的教育功能，培养水务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宪法至上意识，自觉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深入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5
	深入开展民法典宣传教育，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积极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收看收听相关媒体宣教节目栏目，参与民法典在线答题等活动，深化民法典宣传。
	
	
	

	6
	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围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聚焦经营主体“急难愁盼”问题，大力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昆明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昆明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等与优化营商环境、诚信建设、知识产权、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7
	及时开展新修订法律法规条例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新修订的《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入湖河道保护条例》《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等新颁布新修订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学习宣传。
	
	
	

	8
	积极参与全国普法办、省普法办、市普法办、区普法办组织开展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和社会公益普法活动。
	
	
	

	二、个性责任
	

	1
	重点宣传普及国旗法、国徽法、国歌法、保密法、档案法、消费权益保护法、信访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云南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等法律法规；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牵头组织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工作；运用局门户网站、微信、微博等平台，开展普法宣传；做好局党组会学规学法工作；重点宣传普及党内法规。
	办公室
	4月、10月
	

	2
	重点宣传普及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涉水法律法规；水利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管理暂行办法、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牵头组织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等统计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宣传。
	建设科
	2月、9月
	

	3
	重点宣传普及水法、长江保护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地下水管理条例、农田水利条例、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补偿办法、水文条例、取水许可管理办法、云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云南省地热水资源管理条例、云南省地下水管理办法、昆明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涉水法律法规。
	水政
	2月、8月
	

	4
	重点宣传普及宪法、民法典、立法法、水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云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信用体系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牵头组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宪法宣传周、民法典宣传月等宣传活动。
	法规科
	3月、12月
	

	5
	重点宣传普及审计法、会计法、政府采购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法律法规。
	财务科
	1月、7月
	

	6
	重点宣传普及招投标法、招投标实施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水利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和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云南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把法治元素融入水利建设管理中。
	建设科
	6月、10月
	

	7
	重点宣传普及行政许可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办法、昆明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昆明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等优化营商环境领域法律法规。
	审批科
	3月、9月
	

	8
	重点宣传普及城市供水条例、云南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供水科
	8月、11月
	

	9
	重点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消防条例、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以及突发事件应对等法律法规；牵头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重点宣传普及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云南省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
	质监站
	6月、10月
	

	10
	重点宣传普及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实施条例、云南省水土保持条例等水土保持领域法律法规；牵头组织开展水土保持法颁布纪念日宣传活动。
	水保
	5月、9月
	

	11
	重点宣传普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长江保护法、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生态环保、环境污染治理、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保护、湖泊保护治理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
	生态科、河（湖）长办
	3月、8月
	

	12
	把学法纳入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内容；将信用建设纳入公务员培训课程；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依法履职和推进法治建设情况等列入年度述职内容；重点宣传普及公务员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退役军人保障方面法律法规。
	办公室
	全年
	

	13
	重点宣传普及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水法、长江保护法、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云南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等法律法规；收集整理水行政执法、水事纠纷调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方面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宣传活动；行政执法人员全覆盖培训工作。
	执法科
	3月、11月
	

	14
	重点宣传普及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云南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
	搬迁安置办
	4月、11月
	

	15
	重点宣传普及防洪法、长江保护法、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防汛条例、抗旱条例、河道管理条例、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云南省抗旱条例、云南省防洪条例、昆明市防汛抗旱办法、昆明市河道管理条例等水旱灾害防御方面法律法规。
	防汛办
	5月、10月
	

	16
	重点宣传普及水法、节约用水条例、云南省节约用水条例、昆明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昆明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牵头组织开展“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等宣传活动。
	节水办
	5月、12月
	

	17
	重点宣传普及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云南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昆明市松华坝水库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水管站
	1月、10月
	

	注：
1.普及对象：水务系统干部职工、服务对象、社会公众。
2.普法措施：可采取“法律六进+N”(法律进机关、法律进乡村、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学校、法律进企业、法律进单位、法律进工地、法律进网络等)、集中宣传、媒体宣传、咨询答复、专题培训、以案释法等形式。
3.工作要求:请认真组织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于每次宣传活动结束后3日内报普法活动信息及图片等资料。
普法责任履职评议：年底对属各科室、单位普法责任履职情况进行评议，评议内容包括共性责任和个性责任，请于12月5日前报年度普法责任履职报告及台账资料。





